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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在户籍派出所设立“公共户”
的工作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为推动户籍管理工作理念和机制创新，有效解决暂不具

备市内迁移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落户问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、《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

（试行）》等法规政策，北京市公安局经充分调研，提出在

全局户籍派出所推动设立“公共户”的工作意见如下：

一、“公共户”的设立

全市每一个户籍派出所原则上设立一个“公共户”。“公

共户”的设立，由公安分局拟定，市公安局审核确认。

二、“公共户”的落户条件

户口被登记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在户口所

在地派出所“公共户”落户：

（一）因房屋产权交易户口须迁出，但本人、配偶或直

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户口无法迁出的；

（二）因婚姻变化户口须迁出，但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

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户口无法迁出的；

（三）因从原单位离职须从原单位集体户迁出，现单位

无集体户，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法产权住房，

户口无法迁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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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因房屋所有权或者公有住房承租权发生变更，现

权利人或者承租人申请将原户内人员迁出，原户内人员拒不

迁出或无法通知，且其本人、配偶或直系亲属在本市没有合

法产权住房的；

（五）新生儿的父母户口均在本市“公共户”内或其中

一方户口在本市“公共户”内，另一方为外省市户籍人员的,

可在“公共户”内为新生儿申报出生登记；

（六）其他特殊原因在本市无法办理市内迁移的。

三、迁入“公共户”的办理程序

（一）所需证件材料

1.申请人入户申请。（未满 18 周岁的公民或其他限制民

事行为能力人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其监护人代为办理，

提供证明监护关系的相关材料。下同）

2.申请人的《居民户口簿》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（申

请迁移滞留户口人员的，无需提供滞留户口人员的相关身份

证明材料）；

3.房屋产权交易的须提供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凭证；公

有住房承租人变更的须提供新的承租合同及公有住房单位

说明；离婚的须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、调解书；离职的须

提交离职证明材料；

4.父母户口已在公共户的新生儿报出生按照本市新生

儿出生落户手续办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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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迁入“公共户”承诺书》或《迁移滞留户口人员承

诺书》；

6. 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办理流程及办理时限

1.申请人（监护人）申请迁入“公共户”的办理流程及

办理时限

（1）符合“公共户”入户条件人员，应由申请人（监

护人）向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提出申请；

（2）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应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材料进

行审核，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，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

申请人需补充的证件材料；

（3）申请人应于受理 14 个工作日后，前往户籍所在地

派出所办理入户手续。

2.现房屋所有权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申请将本房滞留

户口人员迁入“公共户”的办理流程及办理时限

（1）现房屋所有权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向现房屋所在

地派出所提出申请；

（2）派出所受理民警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材料进行审

核，材料齐全的应予受理，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应补充的证件材料；

（3）经审核滞留户口人员及配偶在我市有合法产权住

房的，派出所通知滞留户口人员应于 7 个工作日内将户口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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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产权住房处；滞留户口人员及配偶在我市无合法产权住房

的，派出所通知滞留户口人员于 7 个工作日内申请将户口迁

至“公共户”；

（4）通知滞留户口人员 7 个工作日后，滞留户口人员

不迁移的，或户籍派出所 7 个工作日内仍无法联系上滞留户

口人员的，派出所将在滞留户口人员户籍地社区公示告知满

7 日后，将滞留户口人员迁入“公共户”。

四、“公共户”的管理

（一） 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不可办理市内、市外亲属

投靠迁移入户；

（二）户内人员因需要使用《居民户口簿》首页的，应

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请；

（三）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、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名下

已有合法产权住房或具备迁移条件的，户内人员应在一个月

内迁出公共户，拒不迁出的，由公安机关强制办理迁移手续。

本市公安机关负责对工作意见进行解释，具体实施细则

由市公安局另行制定。

附：

1.《告知书》及《告知书回执》

2.《迁入“公共户”承诺书》

3.《迁移滞留户口人员承诺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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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告 知 书

编号：

按照我市“公共户”管理要求，户内人员应知悉如下内容：

1.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不能办理市内、市外亲属投靠迁移入

户；

2.“公共户”户内人员发放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上加盖“公

共户”章。因需要使用《居民户口簿》首页的，需向户籍地派出

所申请使用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复印件；

3.“公共户”内成员每年 12 月份应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更

新相关户籍登记信息。

4.若“公共户”户内成员及其直系亲属购买了符合落户条件

的合法产权住房，应主动将户口迁至房产地址。若经公安机关告

知后仍不迁出的，公安机关将强制迁移。

告 知 书 回 执

编号：

我已详细阅读并同意告知书内容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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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迁入“公共户”承诺书

本人 公民身份号码 ，

现户籍所在地： 系（户

主、户内成员），申请迁移本人及户内成员：

姓名 身份号码

姓名 身份号码

姓名 身份号码

迁入 派出所“公共户”。并做如下承诺：

1.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不存在隐瞒事实、弄

虚作假行为；

2.本人、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如在本市范围内购买符合

落户条件的合法产权住房或具备迁移条件后，在一个月内将

户口迁出；

3.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，同意公安机关将我及公共户内

直系亲属户口迁至已购买的合法产权住房内。

承诺人签字： 联系方式：

年 月 日

注：迁移人系户主的，可以迁移全户人员

迁移人系户内成员的，仅能迁移本人及户内被监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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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迁移滞留户口人员承诺书

申请人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码：

申请人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码：

购买位于 房屋，已于

年 月 日过户到我名下。因户内成员拒不迁出或无法

联系，现申请迁移该地址内截至今日的滞留户口人员共

人（具体人员信息以公安机关信息系统为准）的户口。对本

次申请我承诺：

1.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、有效、不存在隐瞒事实、弄虚

作假行为；

2.本人已履行完毕购房合同所有义务。因合同履约问题

引起的诉讼，由本人承担，与公安机关无关；

3.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，同意公安机关将本人信息纳入

个人诚信档案。

全体房屋权利人签名：

日 期：


